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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技术技能1”岗位招聘加分细则

一、加分项目与分值
（一）赛事成绩
1.在全国性无人机相关赛事（含国家级航模锦标赛、无人机竞速赛、无人机应用技能大赛等）中取得个人或团体前10名成绩者，加 3分。
2.在省级无人机相关赛事中取得个人前六名或团体前三名成绩者，加 2分。
说明：团体项目须为正式参赛队员，以秩序册、成绩册、获奖证书或单位证明为准；同一赛事按最高名次计分一次。
（二）专业资质认证
1.持有民航局颁发的无人机驾驶员执照（CAAC）等级证，加 1分。
2.持有AOPA、ASFC、UTC等主流无人机驾驶资质证书者，加 1分。
3.公安部警用航空管理办公室办法的警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驾驶证，加1分
 说明：同一人持有多个资质证书的，按最高分值单项计算，不重复加分。
（三）飞行经历与行业经验
具有警用无人机、军用无人机飞行经验，或参与过重大安保、应急任务、航展飞行表演飞行者，加 1分。
（四）立功受奖
在无人机相关任务或竞赛中，个人荣立三等功及以上，或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者，加 2分。
（五）学历与专业背景
具有无人机应用技术、航空器制造、飞行器设计与工程、自动化控制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，加 1分。
二、累计与上限规则
1.同一应聘者可同时符合多项加分条件，分值予以累加计算。
2.所有加分项目累计总分 不得超过5分；累加后超过5分的，按5分计。
3.同一事项符合多项加分条件的，按其中最高分值单项计算，不重复加分。
例如：某赛事既是“全国性无人机赛事前10名”，又属于“立功受奖”范围，仅按最高分项计分一次。
三、证明材料与审核
所有加分项均须提供真实、有效的证明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证书、获奖文件、飞行日志、任务证明、学历学位证书等），经招聘单位审核确认后予以认定。弄虚作假者，取消应聘资格。
四、附则
本细则适用于本次“技术技能1”岗位招聘的总成绩评分环节，最终解释权归招聘单位所有。
